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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资产暨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 

（1）公司拟以人民币 36,890 万元的价格向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凯迪控股”）转让本公司所持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盈长江”）

20%的股权。 

（2）公司拟以人民币 243 万元的价格向凯迪控股转让公司所持武汉凯迪工程技术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研究院”）7.5%的股权。 

2、凯迪控股系公司股东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电力”）的控

股股东，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3、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更换，公司将进一步明确以科技园区建设产业及环保产业为主

业的经营发展方向。本次交易将为公司集中资源发展主营业务提供资金保障，有利于优

化财务结构、规避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凯迪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并有利于

逐步减少关联交易。 

4、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关联股东凯迪电力应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司与凯迪控股在武汉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有关〈股

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以人民币 36,890 万元的价格向凯迪控股转

让公司所持中盈长江 2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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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司与凯迪控股在武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公

司拟以人民币 243 万元的价格向凯迪控股转让公司所持凯迪研究院 7.5%的股权。 

因凯迪控股系公司股东凯迪电力的控股股东，故本次交易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但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经审计委员会审核后，由公司董事会

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关联股东凯迪电力应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二、关联方介绍 

1、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12 月 31 日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586 号 

法人代表：陈义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0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合鄂武总字第 006327 号 

主营业务范围：对环保及绿色能源项目的开发和管理，管理及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武汉环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

环科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1%，Asia Green Energy pte.Ltd持股 35%，Prime Achieve Pte.Ltd

持股 14%。 

实际控制人情况：武汉环科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5 月 29 日，股东为李劲风

等 36 位自然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唐宏明，经营范围

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 

关联人股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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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31 日，股权结构为：武

汉环科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60%，洋浦长江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0%。2006 年

12 月 12 日，湖北省商务厅以“鄂商资[2006] 196 号文”批准了凯迪控股的境外公司股权

并购行为，并向凯迪控股核发了批准号为商外资鄂审字[2006]471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凯迪控股遂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并于 2006 年 12 月 18

日完成公司变更登记。此次变更登记后，凯迪控股的股权结构为武汉环科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 51%股权，两个外方合计持有 49%，其中 Asia Green Energy pte.Ltd 持有 35%股权，

Prime Achieve Pte.Ltd 持有 14%股权。截止目前公司股权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主要业务 近三年发展状况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致力于用高新技术对资源的高效开发、分级使用及循环

使用，用新技术不断提升资源的利用价值，使资源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使用，从而达到

循环经济的目的。凯迪公司通过对环保和新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开发出四

大类核心产品：（一）发展更新水环境治理业务。电厂不停运凝结水处理、各类工业及城

镇居民生活污水的治理及回收利用，各类工业纯水及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制取与供给（包

括海水淡化），提供核心工艺技术、关键设备制造技术及系统集成商业服务。（二）大气

污染治理业务。各类工业粉尘处理与脱硫脱氮，提供核心工艺技术、关键设备制造技术

及系统集成的商务服务。（三）能源系统集成及节能降耗业务。以降低成本、缩短工期、

节能降耗、打造精品为目标，集火电、水电、风电、生物质能发电的核心技术集成、电

力建设工程咨询、设计、总承包和研发于一身，提供项目科研、设备采购、工程施工、

安装调试及商业运行一条龙服务。（四）绿色能源业务。发展以工业垃圾、煤矸石、废旧

轮胎、居民生活垃圾及农村农业生产过程废弃的稻壳、秸秆等为原料的生物质能源产业，

提供核心工艺技术、关键设备制造技术系统集成的商业服务。 

2、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10年 12月 31日 2009年 12月 31日 2008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751,555.81 1,318,834.76 110,854.93 

总负债 1,098,721.18 777,008.66 643,649.18 

净资产 652,834.62 541,826.10 464,935.75 

营业收入 569,431.87 416,428.42 401,777.51 

净利润 56,227.59 73,415.79 191,453.58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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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6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营） 

住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江夏大道特一号 

法人代表：陈义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970,134,800 元 

（本公司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20%，占实收资本比例为 20.6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20100400011556 

经营业务范围：信用担保；企业贷款担保；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投

融资担保；企业转让、收购、兼并等事务的咨询；经济信息和企业投资的咨询（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项目须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1 年 3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27,673.91 220,209.61 191,839.14 149,260.62 

总负债 86,640.53 78,793.37 76,568.53 39,101.41 

净资产 141,033.38 141,416.24 115,270.61 110,159.21 

营业收入 0 546.53 0 0 

净利润 -382.87 26,145.64 5,111.39 734.86 

    2、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和范围为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审计后的资产负债表所

列示的相关资产及负债。具体包括：资产总计 2,340,210,772.09 元，其中：流动资产

596,696,426.26 元、长期投资 1,586,310,771.99 元、固定资产 2,233,452.44 元、递延所得

税资产 3,970,121.40 元；其他非流动资产 151,000,000.00 元；负债总额 1,051,661,940.71

元，其中流动负债 976,169,820.71 元，非流动资产 75,492,120.00 元；净资产

1,288,548,831.38 元。 

3、评估方法 

本次资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资产基础法也称成本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

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4、关键结论 

在实施了上述资产评估程序和采用资产基础法方法评估后，对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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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相关资产及负债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这一基准日所表现的市

场价值反映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59,669.64 77,383.18 17,713.54 29.69
2 非流动资产 174,351.43 178,435.41 4,083.98 2.34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58,631.08 162,343.63 3,712.55 2.34
4 固定资产 223.34 609.32 385.98 172.82
5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7.01 382.46 -14.55 -3.66
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100.00 15,100.00 - -
7 资产总计 234,021.07 255,818.59 21,797.52 9.31
8 流动负债 97,616.98 97,325.58 -291.40 -0.30
9 非流动负债 7,549.21 11,985.89 4,436.68 58.77

10 负债合计 105,166.19 109,311.47 4,145.28 3.94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28,854.88 146,507.12 17,652.24 13.70

上表表明，被评估单位纳入评估范围的相关资产及负债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

结果为：总资产 255，818.59 万元，增值 21,797.52 万元，增值率 9.31%；总负债评估值

109,311.47 万元,增值 4,145.28 万元,增值率 3.94%；净资产 146,507.12 万元，增值

17,652.24 万元，增值率 13.70%。 

公司持有的中盈长江 20%股权对应的账面净资产价值为 25,770.98 万元，按照持股比

例计算，对应中盈长江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29,301.42 万元，评估值较东湖高新持有股

权的账面价值增值 3,530.44 万元。 

5、或有事项 

1、中盈长江为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支行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提供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担保。 

2、中盈长江为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向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支行贷款人民币 10,000 万元提供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担保。 

（二）武汉凯迪工程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武汉凯迪工程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03 月 16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住所：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江夏大道特一号 

法人代表：陈义龙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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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20100000031992 

经营业务范围：能源、环保、资源利用行业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设计与咨

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转让中盈长江股权的交易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凯迪控股出售公司所持有的中盈长江 20%股权。 

2、定价政策和合同价格 

（1）定价政策 

以前述公司持有的中盈长江 20%股权对应中盈长江净资产的评估价值 29,301.42 万

元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36,890 万元，交易价格较评估值溢价

7,588.58 万元，溢价率 25.90%。 

（2）合同价格：出售股权的总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叁亿陆仟捌佰玖拾万元整

（RMB36,890 万元）。 

3、协议生效条件 

需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经审计委员会审核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

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4、付款条件 

（1）合同签署后二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10%，计人民币

36,890,000.00 元作为立约保证金，合同生效后此立约保证金即转为合同首付款; 

（2）公司与凯迪控股下属子公司凯迪电力、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分别就下述

四个合同达成 终结算协议，并且全部支付完毕后十个工作日内，凯迪控股向公司支付

转让价款的 25%，计人民币 92,225,000 元; 

①《黄冈大别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大别山电厂 2*600MW 超临界机组烟气脱硫工程总

承包合同》； 

②《合肥发电厂 5#、6#机（2*600MW）扩建工程烟气脱硫项目总承包合同》（仅限于

此合同中约定的对应的 5#机相关款项）》； 

③《安徽安庆皖江发电有限公司 2*300MW 机组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项目总承

包》； 

④《合肥第二发电厂一期工程 2X350MW 烟气脱硫项目总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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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条款履行完成，并且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完毕合同项下出售股权的所有权

登记过户手续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凯迪控股再向公司支付转让价款的 30%，计人民币

110,670,000 元。 

（4）公司向凯迪控股提供书面证明文件，证明公司已通过提供替代担保或其他方式

与担保权人达成一致，解除凯迪控股和/或凯迪控股集团内的各下属子公司为公司的各项

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的各项担保，或公司与凯迪控股就各项担保的处理方式达成书面一致

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凯迪控股应内向出让方支付 10%的转让价款，计人民币 36,890,000

元； 

（5）在出售股权登记过户完毕的前提下，在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凯迪控

股应内向公司支付剩余 25%的转让价款，计人民币 92,225,000 元。 

5、其他安排 

双方同意，无论就出售股权的转让何时办理完毕工商转让手续，凯迪控股支付转让

价款首付款后即享有出售股权相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并承担出售股权相对应的全部股

东义务。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转移等其他安排。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与凯迪控股、中盈长江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机构方面均保持独立。 

（二）转让凯迪研究院的交易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凯迪控股出售公司所持有的凯迪研究院 7.5%股权。 

2、定价政策和合同价格 

（1）定价政策: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243 万元。 

（2）合同价格：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贰佰肆拾叁万元整（RMB243

万元） 

3、协议生效条件 

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经审计委员会审核，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股东

大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4、付款条件 

凯迪控股在协议生效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上述标的股权转

让的全部价款。 

5、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转移等其他安排。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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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公司与凯迪控股、凯迪研究院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机构方面均保持独立。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更换，公司将进一步发展科技园区建设产业及环保产业，为突

出公司主营，规避投资风险，利用出售中盈长江股权实现投资回报，增加自有资金，为

公司集中资源发展主营业务提供资金保障，有利于优化财务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凯迪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并有利于

逐步减少关联交易。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本次交易关联方之间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凯迪控股之间无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李德军先生、杨汉刚先生、夏成才先生的认可，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将《关于出售资产暨重大关联交易的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提请管理层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投资款顺利回收。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价格合理、

公允，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董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事项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关联股东凯迪电力应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十、备查文件目录 

1、关于中盈长江股份转让的《股权转让合同》及有关《补充协议》； 

2、关于凯迪研究院股份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 

3、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评估报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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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中盈长江 
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 
鄂众联评报字[2011]第 105 号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关于资产评估的有关

政策、法规和资产评估基本准则以及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有关规定，依据独立、

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公认的评估方法，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

让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相

关资产及负债，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执行评估业务，对评估对象资产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客观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方概况 

名称：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1号东湖高新大楼 

法定代表人：丁振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 496,065,960.00 元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本公司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品、电力、新能源、环保技术的开发、研制、技术

服务及咨询、开发产品的销售；环保工程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科技工业园

开发及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资质二级）；针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计

算机及配件，通信设备(专营除外)，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建筑及装饰材料零售兼批

发；承接通信工程安装及设计；组织科技产品展示活动；仓储服务；发布路牌、灯箱、

霓虹灯、电子显示屏等户外广告、广告设计制作；建设项目的建设管理、代理、工程

项目管理、服务、咨询服务。 

主要产品或提供的劳务：本公司主要产品是科技园区开发、发电、火电厂烟气脱

硫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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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或“公司”)是经武汉市体改委[1993]1 号文批准，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

展总公司（现更名为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城市综合开发总公司

（现更名为武汉市城市综合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庙山实业发展总公司、武汉

市建银房地产开发公司、武汉市信托投资公司五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并于 1993 年 3

月 19 日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420100000029012。 

公司设立时总股本为 6,000 万股，全部由发起人认购。经武汉市证管办武证办

[1996]54 号文批准，公司以截至 1995 年 12 月 31 日的未分配利润按 10：6 的比例送

红股 3,600 万股。1996 年 3 月 25 日经武汉市证管办武证办[1996]61 号文批准，公司

向红桃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法人股 2,400 万股，扩股后的总股本为 12,000 万

股，注册资本为 12,000 万元。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524 号文批准，公司于 1998

年元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上网定价”方式发行 3,600 万 A 股，另向公司职工

发售 400 万公司职工股。公司 A 股股票于 1998 年 2 月 12 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公司

职工股已于 1998 年 8 月 12 日上市交易。1999 年 6 月 9 日，经公司 1998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按 10：6 的比例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股本总数增至 25,600

万股。2000 年 7 月 26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0]103 号批准，以公司 1999

年末总股本 25,600 万股为基数，配股比例 10：3，共计配股 1,959.22 万股，公司股份

总数增至 27,559.22 万股。2000 年 10 月 19 日变更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增至 27,559.22

万元。 

经 2010 年 2 月 9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 2010 年 2 月

26 日为股权登记日、2010 年 3 月 1 日为除息除权日实施了《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公司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75,592,200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实施后公司总股本调整为 496,065,960 股。

2010 年 4 月 30 日变更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增至 496,065,960.00 元。 
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采用公历制，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

个会计年度，记帐本位币为人民币，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帐基础，一般采用历

史成本作为计量属性。 

（二）被评估单位概况 

名称：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住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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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亿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信用担保；企业贷款担保；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投融

担保；企业转让、收购、兼并等事务的咨询；经济信息和企业投资的咨询。（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项目须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公司是由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国内外实力公司和机构，共同发起

成立的从事信用担保及其相关金融服务业务的大型中外合资专业性信用担保机构。经

中国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资批（2005）2469 号文（批准证书号：商外资资审字（2005）

0823 号）批准，并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武汉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设立，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亿元，股东全部以现金出资，公司存续期为 30 年。中盈公司

的发起人股东包括：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

伦敦亚洲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公司实收资本结构如下： 

项  目 2010 年 6 月 30 日 出资比例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350,000,000.00  36.08%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0.00  25.77% 

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20.62% 

伦敦亚洲基金     170,142,838.01  17.53% 

合   计 970,142,838.01 100.00% 

 

公司 2008 年-至 2010 年 6 月财务及损益状况如下表： 

项   目 2008.12.31 2009.12.31 2010.6.30

资产总计 1,492,606,169.10 1,918,391,390.59 2,340,210,772.09

负债合计 391,014,042.38 765,685,332.16    1,051,661,940.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1,592,126.72 1152706058.43 1,288,548,831.38

利润总额 7,348,557.27 70,439,744.43 195,777,722.62

净利润 7,348,557.27 51,113,931.71 143,581,536.74

 
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采用公历制，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

会计年度，记帐本位币为人民币，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帐基础，一般采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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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作为计量属性。 

（三）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方出资额占被评估单位注册资本的 20%。 

（四）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根据本次经济行为和评估目的，经与委托方协商，确定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

报告使用者为委托方股东单位、被评估单位、工商部门和上市公司监管机构等。 

二、评估目的 

本次资产评估目的是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中盈长江国

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对所涉及的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审计后的相关

资产及负债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这一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

表专业意见。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和范围为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审计后的资产负债

表所列示的相关资产及负债。具体包括：资产总计 2,340,210,772.09 元，其中：流动

资产 596,696,426.26 元、长期投资 1,586,310,771.99 元、固定资产 2,233,452.44 元、递

延所得税资产 3,970,121.40 元；其他非流动资产 151,000,000.00 元；负债总额

1,051,661,940.71 元，其中流动负债 976,169,820.71 元，非流动资产 75,492,120.00 元；            

净资产 1,288,548,831.38 元。 
以上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以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经审计的“各类资

产及负债评估申报明细表”为准。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各项资产与委托评估（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书）中确定的范围

一致。 

四、价值类型和定义 

资产评估中的价值类型是指人们按照某种标准对资产评估结果及其表现形式的

价值属性的抽象和归类。 

价值类型划分为市场价值和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市场以外的价值类型包括投

资价值、在用价值、清算价值和残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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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充分考虑了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以及国家关

于评估方面的相关规定，确定本次资产评估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即是指自愿

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

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选定的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10 年 6 月 30 日。 

评估基准日是根据本次评估的特定目的，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与资产评估机

构共同协商确定。其成立的理由和条件是： 

（一）与企业财务报告期相衔接； 

（二）与委托方的经济行为实现日相接近。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中，资产评估范围的界定、评估价格的确定、评估参数的选

取等均以此日企业内部财务报表、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市场情况确定。 

本次资产评估所采用的价格水平（资料）均系评估基准日公开市场的有效价格

标准。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2、国务院 1991 年第 91 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3、《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第 378 号令，2003）； 

4、《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第 3 号令，2003 年 12

月 31 日）； 

5、《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

号（2005 年 8 月 25 日）； 

6、《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资委产权

[2006]274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9 号，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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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5 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10、《城镇土地估价报告规程 GB/T18508-2001》； 

11、《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50291-1999》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55 号，1990 年 5 月 19 日） 

13、国务院 2008 年第 538 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14、《湖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45

号令) 

15、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当前土地登记和城镇地籍调查工作的通知》（国土资

发[2000]105 号）； 

16、（2）《武汉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武汉市人民政府

[1992]50 号令）； 

17、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8〕170 号）； 

18、中评协〔2008〕218 号《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 

19、《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通过）。 

（三）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3、《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5、《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 

6、《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 

7、《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 

8、《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7 
 

9、《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财综[2003]56 号）； 

10、中评协[2007]189 号《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1、《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11、《企业会计准则》。 

（四）权属依据 

1、企业营业执照； 

2、房地产权属文件； 

3、车辆行驶证及相关权属证明； 

4、重大机器设备的购置发票。 

（五）取价依据 

1、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 

2、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各项贷款利率的通知； 

3、《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第二版)； 

4、关于印发《湖北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鄂财税发[2008]8 号）； 

5、武汉市物价局、武汉市财政局武价函[2000]74 号文《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关于

耕地开垦费、土地闲置费、土地复垦费标准的复函》规定； 

6、《湖北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土地统征包干收取不可预见费的通知（鄂价房地

字[1996]403 号）》； 

7、《湖北省水利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 128 号）； 

8、《武汉市市区土地定级及基准地价评估技术报告》； 

9、《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湖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

（鄂政发[2009]46 号） 

10、《中国机电产品报价手册》、上网查询专业网站公开发布的价格资料； 

11、国经贸经字[1997]456 号文“国家经贸委等六部局联合发布的《汽车报废标准》”

及 2000 年由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公安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颁布的国经贸资源

[2000]1202 号文《关于调整汽车报废标准若干规定的通知》； 

12、国务院 2000 年第 294 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 

13、有关设备生产厂家或经销商提供的价格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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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部分设备购置合同、付款凭证、

车辆行驶证等资料； 

15、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各项合同、会计凭证、会计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 

16、评估人员收集的房地产交易案例及相关资料； 

17、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工作底稿。 

七、评估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进行资产评估时采取的评估技术思路有市场法、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具体的评估方法，应根据评估目的并结合待估资产的价值类型、评估

对象的具体性质，可搜集数据和信息资料的制约等因素，综合考虑，适当选取。 

被评估单位经营主要为对外投资及分子公司的运营管理，公司 2009 年及 2010

年上半年的经常性损益为负数（扣除交易性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预计未来几年

经营情况无明显改观，故本次评估不宜采用收益法。同时，由于被评估企业为非上

市公司，较难获取类似企业的相关经营和财务数据等公开市场资料，本次评估也无

法采用市场法。 

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股权转让的经济

行为，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公司仍将维持经营，或在不改

变原有经营方式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被评估资产在今后生产经营中仍

维持其原有用途并继续使用和获取收益。依据本次评估特定目的和持续经营的基本

假设、评估对象资产特征和待估资产的价值类型，本次资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也称成本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

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对资产而言，即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

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

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济性陈旧贬值，得到的差额为被评估资产评估值的一种方

法。成本法也可以首先估算被评估资产与其全新状态相比有几成新，即求出成新率，

然后用全部成本与成新率相乘，得到的乘积作为评估值。 

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重置价值-实体性陈旧贬值-经济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 

或，评估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根据委估资产市场资料和相关参数的收集条件，本报告选用评估值=重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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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率的评估计算方法进行评估计算。 

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简述如下： 

1、关于设备类资产的评估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A）电子设备：向制造商或经销代理商询价；参考相关价格目录提供的报价；

对无适当参考价的设备、老设备，比照同类设备的价格作适当的调整，从而取得设备

价格。 

电子设备一般不考虑运输费和安装费。 

（B）车辆：车辆重置成本主要根据现行市场成交价格,加上购置附加税和牌照等

费用计算得出。 

（2）确定成新率 

（A）电子设备成新率的确定：依据国家有关技术经济、财税政策，通过现场考

察，综合考虑设备的实际技术状况、负荷率和利用率、工作环境、维护保养等方面因

素，从而确定已使用年限和经济使用寿命年限，计算出年限法的成新率。年限法的成

新率计算公式为： 

成新率=（经济使用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寿命年限×100%。 

（B）对运输车辆成新率的确定，依据国家经贸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汽车报

废标准》（国经贸经字[1997]456 号文）及 2000 年四部委《关于调整汽车报废标准若

干规定的通知》规定的寿命年限、行驶里程两者较低者确定。 

（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人员采用重置成本法对委托评估设备进行评估，即按重置全价和成新率相乘

后得出评估值。公式：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2、关于房产类资产的评估 

根据评估目的及评估对象的状况，对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首先选取三个与评估标的物同地段、同类型商品房的近期交易案例

A、B、C，与待估标的物在交易情况、交易日期、所处区域、个别因素各方面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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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析确定修正系数，分别得到修正后的单价。 

修正后的单价（A、B、C）=比较实例房地产价格（A、B、C）×交易情况修正系

数×交易日期修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然后再取三者的平均价格，即得到待估物评估单价。 

待估物评估单价=[修正后的单价（A）+修正后的单价（B）+修正后的单价（C）]/3 

待估物评估值=评估单价×建筑面积 

3、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评估 

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土地使用权评估方法应根据当地地产市场发

育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特定的估价目的等条件适当选择。 

经过评估人员实地勘察、分析论证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区域条件，确定对于本次工

业用地采用成本逼近法、市场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分别测算土地价格， 后综合

分析其计算结果，确定估价对象的评估价格。 

●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

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来推算土地价格的估价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土地价格＝（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投资利息+投资利润+税费+土地增值收益）

×年期修正系数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所谓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就是指在求取一宗待估宗地价格时，根据当地基准地

价水平，参照与待估宗地相同土地级别或均质区域内该类用地地价标准和各种修正因

素说明表，根据两者在区域条件、个别条件、土地使用年限、市场行情、微观区位条

件等，确定修正系数，修正基准地价从而得出估价对象地价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公式

为： 

Pi ＝P×(1+K)×ЛS 

其中：Pi—待估宗地价格 

P—待估宗地对应的基准地价 

K—待估宗地全部地价区位、个别影响因素总修正值 

ЛS—待估宗地其他因素修正系数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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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K＝Σki  
         i=1 

ki—第 i 个待估宗地区位因素的修正系数 

●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替代原则，将评估对象与在较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交

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根据类似交易实例已知的价格，参照该交易实例的交易情况、

交易期日、区域因素以及个别因素等差别，修正得出评估对象的评估基准日价格的方

法。 

4、关于流动资产的评估 

在流动资产的评估中，对货币性质的流动资产（货币资金），以审核后的账面值

为其评估值。对债权类资产进行认真的清查核实,在此基础上,根据其账龄、性质、债务

人状况等综合分析判断回收的可能性,相应确定评估值。对实物形态的流动资产（存

货），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或现行市价法。即在清查核实其数量及其在基准日实际状态

的基础上确定重置成本，或以现行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确定评估值。对于交易性金融

资产，评估人员参考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根据股票公开市场价格合理确定评估

值。 

5、关于长期投资的评估 

长期投资的评估值按投资方投资额占被投资企业实收资本的比例进行评估确定。

即先确定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的所有者权益金额，再用投资比例乘以被投资单位评

估基准日的所有者权益金额得出长期投资的评估值。对于存在减值迹象的长期投资，

按可收回金额予以确定评估值。 

6，关于递延所得税的评估 

对于递延所得税，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有关规定,

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未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形成的暂时性差异进行分析计

算，从而确定递延所得税的评估值。 

7、关于负债的评估 

负债的评估采用审核、验证、核实方法，对相关债务进行清查核实，以评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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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后被评估单位需要承担的数额确定相关负债的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法律规定、资产评估准则和操作规范要求以及会计核算

的一般原则，按照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书所约定的事项，我公司已实施了对委托评估

的资产法律性文件与会计记录及相关资料的审核验证，进行了必要的市场调查和交

易价格的比较，以及相应的其他资产评估程序。此次资产评估大体分为四个步骤： 

（一）接受委托及准备阶段 

⑴ 我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8 日接受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正式

受理了该项资产评估业务。在接受评估后，由项目负责人先行了解委估的资产构成、

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产权界定、经营状况、评估范围、评估目的等有关情

况，与委托方共同商定评估基准日。 

⑵签订“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明确双方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⑶在专业人员具体指导下，按照评估规范要求，由被评估单位作好评估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包括资产清查、取证；并对资产评估配合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认真填写

“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 、“主要资产调查表”，以及其他需要提供的有关资料。 

⑷依据评估目的、评估范围、资产构成和工作量等有关情况，制定评估工作实

施方案，确定评估人员，组成资产评估现场工作小组。本项目评估人员按各核算单

位分成若干组，各组分别组成四个专业评估小组进行现场评估工作，即机器设备组、

房地产组、财务组、综合组，并配备了相应的专业评估人员。 

⑸进行市场调查，收集和整理有关市场价格信息。 

（二）现场清查阶段 

在被评估单位资产清查的基础上，评估人员根据其提供的资产和负债申报明细资料，

针对实物资产、货币资金和债权、债务采用不同的核查方式进行查证，具体方法是： 

对货币资金，评估人员采取盘点、核对银行存款余额对账单和调节表以及发询证

函等方式确定真实性。 

对货币性项目的债权和债务，评估人员是在审查财务账目等会计资料的基础上，

主要采取发询证函等方式确定资产和负债的真实性。 

对存货资产真实性的查证，通过实物盘点方式确认其真实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 
 

对房屋建筑物，评估人员对照企业提供的评估申报明细表和有关技术资料，逐

项进行核对，包括建筑面积、结构造型、内外装修、附属设施、有形损耗、无形损

耗、大修记录、维护保养等。确定房屋存在的真实性和被评估单位产权的合法性。 

对机器设备，评估人员按照企业提供的评估申报明细表，逐一进行清查核对，

并通过查阅设备的运行记录、大修记录，了解设备的完好状况，对价格高的关键设备，

请专业人员配合作好技术鉴定；对存在的盘盈、盘亏设备进行详细记录。由企业对上述

情况进行确认，并对账面值进行调整，对需检测、验证的，建议企业办理有关处置手续。 

对土地使用权，根据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核实了土地的登记状况、土地的权利状

况及地上附着物状况，考虑了对地价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如：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行

政区划、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土地供给状况及历史文化背景、区域经济地理位置、区

域交通状况、区域基础设施以及个别因素等。 

（三）评定估算及综合处理阶段 

评估人员针对不同资产类型，依据评估现场勘察、检测与鉴定情况，选择评估

方法，收集市场信息，评定估算委托评估资产评估值。 

（四）评估结果的分析和评估报告的撰写阶段 

根据各专业小组对所有资产和负债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整理、汇总、分析，

撰写资产评估报告书初稿，并向委托方提交。 

在与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充分商讨和必要修改后，评估结果及相关资产评估说

明按公司规定程序进行三级复核，即首先由项目负责人复核，复核后提交给评估报

告复核人复核，评估报告复核人复核后再提交给公司法定代表人复核。全部复核意

见反馈回项目组，经充分讨论确定后，由项目组作进一步修改。 后由项目组完成

报告并装订成册，向委托方提供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九、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采用下列评估假设： 

1、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金融以及投融资、资源利用、能源开发、环保等法律、

法规、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2、评估对象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3、评估对象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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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4、评估对象在未来经营期内其主营业务结构、收入成本构成以及未来业务的销

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仍保持其 近几年的状态持续，而不发生较大变化。不考虑未来

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和追加投资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导致的生产能力、业务结

构、经营规模等状况的变化，即本评估是基于基准日的生产能力、业务结构和经营规

模持续。 

5、本次评估未考虑通货膨胀、币值变化的影响。 

6、企业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贯性，无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所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工程资料及其他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7、企业有关或有事项、诉讼事项、期后事项等重大事项披露充分，纳入评估范

围的资产权属明确，出具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合法有效； 

8、本次评估不考虑与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和负债有关系的其他抵押、质押、担

保、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等事项基准日后可能发生的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9、本次评估不考虑评估范围以外的法律问题，也不考虑评估基准日后的资产

市场变化情况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10、无其他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十、评估结论 

我们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公正、

科学、客观的原则，履行了资产评估法定的和必要的程序，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中盈长

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审计后的相关资产及负债进行了评估，得出中盈长江国际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审计后的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论。 

在实施了上述资产评估程序和采用资产基础法方法评估后，对中盈长江国际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相关资产及负债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这一基准日所表现

的市场价值反映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59,669.64 77,383.18 17,713.54 29.69
2 非流动资产 174,351.43 178,435.41 4,083.98 2.34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58,631.08 162,343.63 3,712.55 2.34
4 固定资产 223.34 609.32 385.98 172.82
5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7.01 382.46 -14.55 -3.66
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100.00 15,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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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产总计 234,021.07 255,818.59 21,797.52 9.31
8 流动负债 97,616.98 97,325.58 -291.40 -0.30
9 非流动负债 7,549.21 11,985.89 4,436.68 58.77

10 负债合计 105,166.19 109,311.47 4,145.28 3.94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28,854.88 146,507.12 17,652.24 13.70

由上表表明，被评估单位纳入评估范围的相关资产及负债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

评估结果为：总资产 255，818.59 万元，增值 21,797.52 万元，增值率 9.31%；总负

债 109,311.47 万元,增值 4,145.28 万元,增值率 3.94%；净资产 146,507.12 万元，增

值 17,652.24 万元，增值率 13.70%。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下的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所产生的影响： 

1、由于收益法适用基础受到限制，本次评估未考虑企业商誉价值。 

2、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武汉汉西污水处理厂取得银行贷款 33,000

万元提供连带清偿责任担保，贷款期限为 10 年。 

3、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所有的珠江华景家园 209 号楼 10 层 1108 号房

产为公司委托马俊才购买的商品房，目前尚未办理房地产权证。该房地产于 2006 年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办理楼宇按揭担保借款八十五万（该借款合同编

号为 2006 年 36RG 字第 422 号），贷款期限为 10 年。 

4、所有权受到限制的资产金额如下： 

所有权受到限制的资产类别 2010年6月30日账面价值 限制原因 

银行存款 60,000,000.00 用于担保抵押

其他货币资金 10,000,000.00 用于担保抵押

合计 70,000,000.00
 

5、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核算的应交税费科目，待税务部门对其税收

缴纳情况进行清算稽查后，评估结果应根据稽查结论作相应调整。 

6、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值为349,968,480.00元，

其内容为公司持有的 1,845 万股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流通股份，占该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5%,股份限售期为 2009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0 年 10 月 20 日。 

对于该项股票资产评估, 以评估基准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收盘价算术平均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6 
 

为基础确定，其平均值为每股 31.76 元，考虑到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所持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于基准日尚有近4个月的限售期,暂时无法流通变现，

评估人员确定折扣比率为10%,即评估单价为每股28.58元,再乘以股份数18,450,000

股得出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评估值为 527,435,685 元。 

2010年 10月和 11月, 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1,845万股福

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在二级市场全部减持，减持价款合计为

494,648,337.60 元。对于该事项，提醒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7、本次评估未考虑评估范围以外的法律问题，未考虑特殊的交易可能追加的付

出，也未考虑评估基准日后的资产市场变化情况，包括可能发生抵押、质押、担保、

拍卖等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8、对于本次评估中已查明的盘盈、盘亏、毁损、报废、呆坏账等原因造成的资

产价值变化，评估结果中已作增减值处理，企业应按现行有关规定报批后才能进行相

应会计处理。 

9、本次评估结果有效期内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评估值进

行相应调整；在本次评估结果有效期内若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格产

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10、本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在设定所评估的资产现有用途不变、持续经营条

件下确定的市场价值，本评估结果是对 2010 年 6 月 30 日这一基准日被评资产价值的

客观反映。 

1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

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是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料

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

事方的责任。 

12、本次评估是基于评估假设成立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如评估假设发生变化

或不再适用，将对评估结论产生重要影响或导致评估结论无效。 

评估报告使用者按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使用时，应注意上述特别事项对评估

结论的影响。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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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本评估报告载明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

者为本报告所载明的评估目的和送交资产评估主管机关审查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和

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二）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三）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评估结果有效期为一年。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

资产评估。 

评估报告使用者按本报告所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时，应关注上述报告使用限制事项。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二○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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